
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20日 

發文字號：南市選二字第10732500411號 

附件：如公告事項 

 

主旨：公告臺南市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人人數及全國性公民投票

案第7案至第16案臺南市投票權人人數。 

依據：  

一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3條第2項。 

二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38條第1項第5款。 

三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1項。 

四、公民投票法第24條第1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一、臺南市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人人數。 

二、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7案至第16案臺南市投票權人人數。 

 


